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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

1、概述 

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 月委托湖南景玺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对《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技改搬迁项目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

行编制工作，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部令

第 4号）第 9条有关规定湖南景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接收委托、现场

踏勘及收集基础资料后进行了 7个工作日的一次公示。 

按照《办法》中的相关规定，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7 日-8 月 14

日期间对项目公众参与在网站上进行了一次公示；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，于 2019 年 8 月 18 日至 2019 年 10

月 4日期间采用网络、报纸、张贴方式进行了建设项目的第二次公示

即征求意见稿公示；楚雄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受理公司环境影响报

告书后，于 2019年 10月 10日至 10月 22日（10个工作日）期间在

行政机构网站页面向社会进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，楚雄经济

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在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做出审批决定前，于 2019年

10 月 23 日至 10 月 30 日（5 个工作日）期间在行政机构网站页面向

社会进行公开。 

2、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对公众参与内容进行第一次公开日期为

2019年 8月 7日，公开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 

1、项目建设概况，其中包含了项目名称、项目性质、建设地点、



2

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、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。 

2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，其中包含了建设单位名称、建设

地点、通讯地址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 

3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及联系方式，其中包含了报告书编

制单位名称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。 

4、公众意见表网络连接，载明了网络平台上的网址链接，点击

后可下载公众意见表。 

5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，其中包含了公众意见表公示

起止日期，公众意见反馈收集的几种途径和方式。 

2.2 公开方式 

2.2.1 网络 

《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技改搬迁项目》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一次

公众参与公开时，网络公开时限为 7个工作日，时间跨度为 2019年

8月 7日至 2019年 8月 14日期间。所使用的网络平台为环评论坛，

该平台为环评爱好者论坛下设的专业公开平台，全国范围内的各类项

目公众参与、竣工验收及环评均在该平台上进行全本公示，具有广泛

性；经对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

中第九条对网络平台的的解释，该网络平台属于公共媒体网站，在其

中公示不局限于项目建设地而且还可以让全国各地区的人员进行查

看和下载，因此本次网络平台的选取是符合《办法》中的要求。 

本次公众参与公开网站的网址及网络公示截图详见下方：

http://www.eiabbs.net/thread-192901-1-1.html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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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 其他 

项目施工准备阶段工作中，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厂长及公司人

员进入庄甸村委会和庄甸医药产业园区，广泛征求当地群众意见。 

2.3 公众意见情况 

项目在环评论坛进行为期 7个工作日公示期间，并未收到以电子

邮件发送至报告书编制技术人员 QQ 邮箱的公众意见表内容反馈、建

设单位未收到以手机联系具体负责人和至建设单位地点反馈意见的

情况、环评报告书编制单位未收到以手机联系具体负责人反馈意见的

情况，公示的网络平台页面下方快速回复区域内未提出意见。 

在前期的准备阶段工作中，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厂长在对本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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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建设情况与当地村委会和庄甸医药产业园区公开时，村委会及工业

园区管理部门所属人员在期间未反馈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。 

由于本项目的建设地点处于工业园区内，园区进行了规划环评，

充分考虑了园区企业与周边环境敏感、风向、防护距离等因素，因此

周边居民未对项目的建设提出反对意见。 

3、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3.1、公示内容及时限 

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委托湖南景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

成了《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技改搬迁项目》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

意见稿）后，进行了公示，公示时限为 10个工作日，时间为 2019

年 8月 18日至 2019年 8月 31日，公示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 

1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方式、全文链接及查阅纸质

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 

2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 

3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 

4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 

5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 

根据《办法》中第十条、十一条中对公示内容的及时限的要求，

对照此次公示，本次征求意见稿的公示符合《办法》要求。 

3.2 公示方式 

3.2.1 网络 

《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技改搬迁项目》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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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参与公开时，网络公开时限为 10个工作日，时间跨度为 2019

年 8月 18日至 2019年 8月 31日期间。所使用的网络平台为环评论

坛，该平台为环评爱好者论坛下设的专业公开平台，全国范围内的各

类项目公众参与、竣工验收及环评均在该平台上进行全本公示，具有

广泛性，平台上的注册用户均具有专业的判断知识，能够更好的提出

环境保护意见；经对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

令第 4号）中第九条对网络平台的的解释，该网络平台属于公共媒体

网站，在其中公示不局限于项目建设地而且还可以让全国各地区的人

员进行查看和下载，因此本次网络平台的选取是符合《办法》中的要

求。 

本次公众参与公开网站的网址及网络公示截图详见下方：

http://www.eiabbs.net/thread-193022-1-1.html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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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报纸 

《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技改搬迁项目》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

公众参与公开时，报纸同步公开时限为 10个工作日，时间跨度为 2019

年 9月 23日至 2019年 10月 4日期间，报纸公开的 10个工作日内进

行了 2次公开，分别为：2019年 9月 24日和 2019年 9月 28日。所

使用的登报平台为楚雄日报，由于项目所在地为楚雄市经济开发区，

因此选择了项目所在地的楚雄日报社进行刊登公示，楚雄日报为楚雄

州境内影响力及读者较多的报纸，楚雄州内的群众、企事业单位、机

关团体等皆为刊物阅读用户，楚雄日报接触的群体分为普通群众、行

政机构人员、社会团体等其中不乏专业人员和与项目建设息息相关的

人员，公众参与具有广泛性；经对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

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中第十一条（2）中对登报公开的解释，该

报纸属于公众易于接触的，在其中公示不局限于项目建设地而且还可

以让全国各地区的人员进行查看、下载及至建设单位翻阅纸质的文本，

因此本次登报公开的选取报纸是符合《办法》中的要求。 

本次公众参与登报公开报纸名称、日期及照片截图详见下方：楚

雄日报，云南楚雄网（网址 http://www.chuxiong.cn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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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9月 24日楚雄日报登报图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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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9月 28日楚雄日报登报图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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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3 张贴 

《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技改搬迁项目》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

公众参与公开时，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同步公开

时限为 10个工作日，时间跨度为 2019年 8月 18日至 2019年 8月 31

日期间。所使用的张贴场所公告栏为庄甸社区宣传信息栏，由于项目

建设地点为楚雄经济开发区庄甸医药产业园区内，用地行政区划属于

庄甸村委会范围内，项目建设所带来的污染物问题与庄甸村委会关系

密切，因此选择了庄甸社区宣传信息栏进行张贴，能够让当地的群众

易于知悉及提出公众意见；经对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

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中第十一条（3）中对张贴场所要求，该场所属

于周边群众易于知悉的，在其中公示可以让项目建设地附近人员进行

获得查看、下载及至建设单位翻阅纸质的文本的途径，因此本次张贴

公开的选取报纸是符合《办法》中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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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甸社区宣传信息栏公示照片 

3.3 查阅情况 

本项目自公众参与公示开始，一次公示进行了项目的情况简单概

述，二次公示发布了征求意见稿，二次公示中的征求意见稿主要以电

子文档方式留存与网络平台链接上可以随时下载查看和云南铭鼎药

业有限公司设置了查阅区域（存放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和生态环境部发

布的规范性公众意见公参填写样表），报纸和张贴内容上载明了联系

方式、场所等内容；项目自公众参与公示以来，网络公示中一次公示

查看 51次、公参意见表下载 0次，二次公示中查看 61次、征求意见

稿下载 23 次、公参意见表下载 1 次，报纸查看次数若干次（无法统

计），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建设单位查阅 0 次；项目在进行二次公示期

间，公司排出人员对周边临近的谢家河村、蔡家湾村、庄甸村、上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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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村及工业园区内的已建成企业发放了公众参与意见表，对公众参与

意见表选择自愿填写方式进行，通过对发放后填写的公众意见表进行

回收，共计收到 7家工业园区内入驻企业的意见反馈和 7份周边村落

群众的意见反馈，以上工业企业和个人对项目建设提出了环保方面宝

贵的意见和建议。 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经过对建设单位、资质单位、网络平台、报纸、公示栏、派出人

员发放公众参与意见表等发布形式和公众参与收集方式方式的统计，

一次公示、二次公示及拟审批公示期间，网络公示平台上面快速回复

一栏中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、建设单位内未有公众填写提交意见表

格、建设单位派出人员发放的纸质公众参与意见表共回收 14 份（7

份来自于工业园区内企业 7 份来自于周边村落群众）、编写技术单位

和建设单位未收到以电话形式反馈的公众意见，庄甸村民委员会村民

未反馈公众意见给编制技术单位，预留邮箱中未收到任何以公众参与

样式表格反馈的意见。 

4、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由于项目是响应政府号召搬迁入园区，解决城市规划建成区域内

商住区包围企业造成环境问题凸显情况，而且项目前期准备工作落实

良好，与当地工业园区管理部门和村委会沟通顺畅，工业园区进行了

规划环评充分进行了选址论证远离了周边环境敏感点；项目搬迁建设

可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，满足群众的用药需求，提供就业岗位，带动

经济发展；本项目污染物主要产生于运营期间，做好相应的防治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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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影响不大，地区环境质量良好未有区域环境污染事故，因此未采取

深度公众参与。 

5、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

5.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

在项目第一次和第二次公示期间，建设单位、编制技术单位所留

下的联系方式和意见反馈途径中，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反馈意见；在环

评网络公示平台上，未出现任何的快速回复意见。在厂区派出人员到

工业园区企业及周边村落对项目情况公示，并按照自愿领取、自愿填

写公众参与意见表时，现场填写后收到反馈意见表共 14 份，7 份来

自企业、7份来自于周边村落居民。 

通过对回收的纸质公众参与意见表进行统计，情况如下： 

表 1 公众参与意见情况反馈一览表 
序

号 

名称 地点 环保方面意见和建

议 

意见类型 

1 云南楚雄天

利药业有限

公司 

云南楚雄经济开发

区医药工业园区 

建议对污水处理站

臭气防治。 

废气治理 

2 云南神威施

普瑞药业有

限公司 

云南楚雄经济开发

区医药工业园区 

加强固废治理，避

免随意弃置。 

固废治理 

3 云南植物药

业有限公司 

云南楚雄经济开发

区医药工业园区 

严格落实雨污分流，

节约用水。 

废水治理 

4 楚雄老拨云

堂药业有限

公司 

云南楚雄经济开发

区医药工业园区 

落实区域防渗及加

强绿化。 

地下水保

护和生态

措施 

5 云南郡筹制

药有限公司 

云南楚雄经济开发

区医药工业园区 

建议采用高效布袋

对粉尘进行治理，

确保达标排放。 

废气治理 

6 云南楚雄云

中制药有限

责任公司 

云南楚雄经济开发

区医药工业园区 

加强对制药废水的

处理和风险的防控。 

废水风险

防控 

7 

企

业 

云南积大生

物科技有限

云南楚雄经济开发

区医药工业园区 

建议加强对乙醇废

气的治理，加强对

乙醇风险

防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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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乙醇风险的防控。 

8 吴晗 楚雄市谢家河

村委会 

对污染物治理设施

加强维护保养，保

证设备效率，避免

非正常排放。 

风险防控 

9 李茵茵 蔡家湾村 加强对厂区乙醇的

管理，防止泄漏引

发火灾、下渗污染

区域地下水。 

火灾、地下

水风险防

控 

10 李家忠 庄甸村 加强对区域内生产

生活废水的处理，

减少污染物排放。 

废水治理 

11 李晓丽 庄甸村 对药渣等固废加强

管理，避免随意弃

置污染外环境。 

固废治理 

12 李敏敏 蔡家湾村 加强厂区绿化，对

区域废气阻隔吸附，

绿化美化环境。 

废气治理

及生态 

13 蒋晓菲 上平山村 对厂区内火灾、废

水泄漏、废气超标

排放等风险进行防

控。 

风险防控 

14 

个

人 

王文文 上平山村 加强区域绿化，美

化厂区环境。 

生态 

5.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

根据对公众意见的收集统计结果，公众主要提出了对厂区内废水、

废气、有机溶剂、固废的处理建议及风险防控建议；针对以上意见和

建议厂区均予以采纳，对于废水、废气、固废的防治措施在文本中进

行补充和加强，对于环境风险防治措施在文本中已针对各环境风险源

进行了识别和提出相应防控措施，对于地下水的保护在文本中已补充

了分区防控措施（将厂区分为一般防渗区和重点防渗区），对于生态

建议厂区已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进行绿化并在后期绿化中注重使用吸

附较好的植被，对于节约用水建议厂区将处理后的蒸汽冷凝水和纯化

水制备浓水收集后用于厂区绿化和场地洒水，对于提出的加强水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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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治理建议厂区采用可行可靠的工艺进行等。 

公众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厂区均进行了采纳，并反馈给编制单位

进行完善和修改，二次公示期间已经修改完善，并在第三次生态环境

主管部门公示时进行情况反馈，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。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对报告书报批公示期间，未收到进一步的意见反馈。 

6、报批前公开情况 

6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2019年 10月，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向楚雄经济开发区行政审

批局进行了《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技改搬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

的行政许可申请，对项目进行报批；2019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22

日期间在行政机构网站页面向社会进行公开，公开期限为 10 个工作

日，主要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、公众参与说明及公众提出意见的

方式和途径。 

根据《办法》中第十九至二十二条对报批前的公开的相关要求，

行政主管部门的公开符合《办法》要求；根据向行政主管部门了解，

公开期间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公众意见反馈情况。 

6.2 公开方式 

6.2.1 网络 

楚雄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采用了楚雄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

的网站进行公开，该网站为政府行政机构网站，信息便于中华人民共

和国境内的所有群众、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行政机构等人员进行查看，

具有广泛性；公开时间为 2019年 10月 23日至 10月 30日，符合《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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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中相关的公开时限要求。 

7、其他 

楚雄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对项目的存档材料主要为：公众参与

说明（纸质 3 份和电子版 1 份）、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（报批稿 3

份）、电子版报告（报批稿 1 份）、行政许可申请书（纸质 3 份）、环

境影响报告公开承诺（纸质 3 份）及“三同时”承诺（纸质 3 份），

以上材料分送环境执法监察大队及相关部门，以便后期管理时使用；

建设单位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存档备查材料主要为：公众参与说明

（纸质和电子版 1份）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报批稿 3份）、电子版报告

（报批稿 1份）、行政许可决定书（2份）、公众参与原始资料（报纸

及公示环节资料）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批复、与项目相关的工

程设计资料等，以上材料由建设单位自行保管，以便后期环保执法检

查时使用；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技术单位存档资料主要为送审稿、

报批稿、行政许可决定书、专家评审意见、委托书、合同等相关法律

法规要求的资料。 

8、诚信承诺 

我公司已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在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技改搬迁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环境影响报告

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，对未采纳的

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，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 

我公司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技改搬迁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正式，未包含依法不等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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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和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

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 

 

承诺单位：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 

承诺时间：2019年 10月 30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